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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的士笔试旨在确保的士司机不仅能安全及有效地驾驶车辆，更要熟悉香港的

街道和地方，以及与的士司机工作有关的法例。本指引的目的是提供与考试有关

的资料予参加的士笔试之人士，令他们更清楚了解考试的形式及要求，从而可以

有更充足的准备以应付考试。

考试基本要求及评核准则

申请人在紧接其申请前，须已持有有效私家车或轻型货车的正式驾驶执照最

少一年（若该正式驾驶执照并非通过暂准驾驶期而获得）；或申请人在申请当日，

须已完成最少一年的私家车或轻型货车的暂准驾驶期并持有有效私家车或轻型货

车的正式驾驶执照，以及在紧接申请前的五年内，没有触犯《道路交通条例》（第 
374 章）第 36 条（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第 36A 条（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

受严重伤害）、第 39 条（在酒类或药物影响下驾驶汽车）、第 39A 条（在体内

酒精浓度超过订明限制的情况下驾驶、企图驾驶或掌管汽车）、第 39B 条（检查

呼气测试）、第 39C 条（提供样本以作分析）、第 39J 条（在指明毒品的影响下

没有妥当控制而驾驶汽车）、第 39K 条（在体内含有任何浓度的指明毒品时驾驶

汽车）、第 39L 条（在指明毒品以外的药物的影响下没有妥当控制而驾驶汽车）、

第 39O(1)条（没有接受初步药物测试）或第 39S 条（没有提供血液或尿液样本）

所订罪行而被裁定罪名成立，才符合报考商用车辆驾驶考试的基本资格。

根据《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第 374B 章）第 11 条及第 15 条之规

定，申请人可在驾驶考试及格后的三年内申领正式驾驶执照，或在正式驾驶执照

届满后三年的期间内申请续期。因此，如申请人在申请该商用车辆类别之正式驾

驶执照或将该执照续期时并未符合居留条件，但其后申请人符合申领的居留身份

要求（即香港永久性居民或不受逗留条件规限之入境人士），申请人可以在驾驶

考试及格后的三年内；或在所持有最近一张包括商用车辆类别之正式驾驶执照的

届满期三年以内，就商用车辆类别正式驾驶执照提出申请。否则申请人必须重新

申请参加驾驶考试及按学习需要申领学习驾驶执照，方可获发该有关类别之商用

车辆正式驾驶执照。

一般而言，报考的士驾驶考试的人士只需在笔试及格，无须参加任何路试，

即可申领签发的士驾驶执照。另外，如考生在考试前已被法庭判令停牌，其考试

资格将被取消，而所缴交的考试费用亦不会发还。

的士笔试共分为兩部分，考生须回答试卷内全部试题，试题型式为多项选择

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考试时间为 4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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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部：的士营运

共有 40 条试题，其中的士则例试题占 30 题，考生须于四个选项中选择一个

最恰当的作为答案。地方试题占九题，考生须于四个选项中选择一个最恰当

的作为答案；而路线试题占一题，考生须于三个选项中选择一个最恰当的作

为答案。甲部及格标准是不可答错多于六条的题目。 

(2) 乙部：道路使用者守则

共有 35 条试题，考生须于三个选项中选择一个最恰当的作为答案。乙部及格

标准是不可答错多于五条的题目。

考生需于上述兩个部分均达到及格标准，其总成绩才会被视为及格。但如考

生的成绩有任何一部分不符合上述及格标准，考试结果便会被列作不及格论。

的士笔试于运输署辖下的笔试中心举行。笔试中心及驾驶考试排期事务处地

址为：

九龙长沙湾道 303 号长沙湾政府合署 2 楼

考试时，考生可采用轻触式萤幕或滑鼠作答。如考生需熟习电脑化笔试的介

面及轻触式萤幕的操作，可于运输署驾驶考试排期事务处大堂内的「模拟考试机」

练习。

考生于应考的士笔试时，可在电脑萤幕选择以繁体中文、简体中文或英文作

为应考语言。

考试范围及参考资料 

(1) 甲部：的士营运

这部分是测试考生对（i）的士行业有关的法例细则的认识；及（ii）香港地

方的认识，以及路线规划的能力。试题是根据「的士营运」小册子而设定。

该小册子的内容摘录自《道路交通（车辆构造及保养）规例》（第 374A 章）

及《道路交通（公共服务车辆）规例》（第 374D 章），主要是说明与的士行

业有关的法例细则，及参考了包括香港政府地政总署测绘处出版的「香港街」。

地方试题的考核范围主要包括香港、九龙、新界及大屿山的医院、旅游景点、

酒店、政府楼宇、商业大厦、购物商场、住宅楼宇及大专院校；路线试题则

是要求考生于两个指明地点之间，在正常交通状况，以及不需考虑隧道收费

（如适用）的情形下，在选项中选择由起点至终点之间最直接可行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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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会随排期信附上最新版本之「的士营运」小册子给考生以作参考。如有

任何关于「的士营运」小册子的最新公告或更新，运输署会于网页上发布： 
www.td.gov.hk > 刊物及新闻公报 > 刊物 > 免费刊物 

(2)乙部：道路使用者守则

这部分是测试考生对道路交通规例及安全驾驶的知识，试题是根据本署编印

之「道路使用者守则（二零二零年六月版）」一书，题目的形式跟私家车 ∕
轻型货车∕电单车及机动三轮车的笔试相同。

考生可前往政府刊物销售处购买「道路使用者守则」，地址是北角渣华道 333

号北角政府合署 6 楼 626 室，亦可致电 2537 1910 查询，或于本署网页浏览其

网上版及备试资料。

模拟试题

以下分别为兩部分试卷的模拟试题： 

(1) 甲部：的士营运

的士则例

1. 每部的士须安装一个设计及构造获 批准及在指定位置和方式下装

配之的士计程表。 

A. 的士车主 
B. 运输署署长 
C. 警务处处长 
D. 机电工程署署长

正确答案：B (的士营运 P.1) 

2. 下列哪一项不符合的士计程表的构造规定？ 

A. 不可封实，以便坏了时司机可随时修理 
B. 表面应设有照明设备 
C. 表面上显示根据规定的最低收费和递增的附加费 
D. 表面上显示车费和附加费的数字、高度不少于 10 毫米

正确答案：A (的士营运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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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试题（选择下列地方所位于的区域或街道）﹕

3. 信和广场 4. 修顿中心 

A. 大围 A. 尖沙咀 
B. 深水埗 B. 太子 
C. 元朗 C. 湾仔 
D. 铜锣湾 D. 香港仔

正确答案：D 正确答案：C

路线试题（在正常交通状况，以及不需考虑隧道收费（如适用）的情形下，选择

最直接可行的路线）：

5. 若由 西湾河嘉亨湾 驶至 旺角拔萃男书院，在正常交通情况下，以及不需考

虑隧道收费（如适用）的情形下，哪一条路线最直接可行？ 

A. 经东区海底隧道、观塘道、龙翔道及竹园道 
B. 经告士打道、红磡海底隧道及公主道 
C. 经中环及湾仔绕道、干诺道中、西区海底隧道、西九龙公路及丽翔道

正确答案：B 

6. 若由 荃湾悦来酒店 驶至 上环港澳码头，在正常交通情况下，以及不需考虑

隧道收费（如适用）的情形下，哪一条路线最直接可行？ 

A. 经青葵公路、西九龙公路及西区海底隧道 
B. 经青衣南桥、昂船洲大桥、青沙公路、西九龙公路及西区海底隧道 
C. 经龙翔道、竹园道、窝打老道、公主道、红磡海底隧道及及告士打道

正确答案：A 

5 



乙部：道路使用者守则

1. 驶过水浸的街道后，你应________ 。 

A. 闪动车头灯警告迎面车辆 
B. 响号警告尾随车辆 
C. 立即试验煞车系统的性能

正确答案：C（道路使用者守则 P. 87） 

2. 若用以竖立「不准停车」标志的标志杆为红色则代表 ________ 不准停车。 

A. 上午七时至下午七时 
B. 上午七时至十时及下午四时至七时 
C. 上午七时至午夜十二时

正确答案：C（道路使用者守则 P. 91） 

3. 电单车后座（侧车固定座位除外），不可以运载少于 ________ 岁的乘客。 

A. 8 

B. 10 

C. 12

正确答案：A（道路使用者守则 P. 103） 

4. 在薄雾天气下，看到此标志时，你应﹕ 

A. 以正常车速驶经工地，以免阻塞工地或附近的工程人员及车辆 
B. 慢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并提防在工地或附近，工程人员及车辆会突

然走近或闯入行车线 
C. 立即停车，并切勿驶越这标志，这标志会在薄雾天气消除后才被移除

正确答案：B（道路使用者守则 P. 87 及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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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之证件及文件

考生应考时须携带下列证件及文件： 

1.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香港身份证／其他认可身份证明文件（所示的

证件须与运输署纪录相符）； 
2. 有效的香港正式驾驶执照； 
3. 考试排期信

任何考生如在考试报到时未能出示上述第(1)及(2)项证件，便不可参加该次考

试。

另外，本署提醒各考生应于考试前细心检查自己的身份证，如发现有损毁或

残缺不全，应尽快往入境事务处换领新证，或携同有效的护照应考。

假若考生申请延期考试，而他的驾驶考试表格（即路票）即将届满十八个月

之有效期限，他必须重新购买路票，新编排的考期才会生效。考生亦应细阅排期

信上的「考生须知」事项，以了解关于考试的细节，及更改考试日期的规则。

试场规则

所有的士笔试考生须遵守下列各项试场规则及依照监考员之指示，否则监考

员有权要求该名考生离开试场，并取消其考试资格，而其路票亦告失效。考生如

有任何疑问，可随时举手向监考员查询。 

(1) 考生必须关掉手提电话、智能手表、平板电脑等通讯装置和备有发声功能的

装置。除了报到时所获派的号码筹外，所有物品须放在座位萤幕后的柜顶。

考生不得携带摄影设备、录音机或宠物进入试场。考生若需在考试期间取出

任何物件例如水及药物等，应先举手知会监考员，并且得其准许。 

(2) 假若考生于考试期间需要上洗手间，应举手通知监考员，并按照监考员指示

前往洗手间，但考生将不获补回考试时间。因此，考生若需要上洗手间，建

议可在开始考试前通知监考员。 

(3) 在考试期间，考生不可作弊、企图作弊或在试场内抄录任何与考试有关之资

料，否则其考试资格会被取消及其路票亦会失效。此外，请注意本试场已设

置闭路电视录影系统，以便日后翻查整个考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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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生在试场内不准吸烟、进食、喧哗、扰乱秩序或与其他考生交谈。 

(5) 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任何人士如透过给予公职人员利益以

图影响其执行职务，即属违法。考生若意图于驾驶考试（包括笔试）中向公

职人员或任何人士行贿，不单其考试资格及路票会被取消，考生本人亦会遭

检控。 

(6) 倘若考生在考试期间有任何有关笔试规则或电脑操作上的疑问或需离开座

位，必须举手示意监考员提供协助。考生请注意，查询或离开试场的时间是

不会获补时的，所以建议考生若有需要，请在开始考试前提问。 

(7) 考生须按其考试号码筹上印有的枱号就坐，并于选择应考语言后，依照手上

的号码筹输入「考试表格号码」。考生须在五分钟内阅读考试指引，电脑会

于五分钟后自动开始倒数考试时间。考生亦可按〔开始考试〕键，直接进入

考试。考试开始后，考生不可更改应考语言。 

(8) 考生完成考试后，请举手示意监考员上前，得其准许方可提早离开试场。考

生在离开试场前应确保电脑已显示「考试完毕」画面。考生离开后，将不获

准返回试场。考生可在驾驶考试排期事务处 36 号柜台外等待领取成绩单，本

署会于考生完成考试后约 15 分钟内发放考试成绩。

伤残考生须知

考生如有伤残（例如﹕失聪、色盲、四肢有残缺或手足活动不灵），应先经

注册西医推荐及通过本署体格测试，方可申请参加驾驶考试。如果体格测试结果

满意，本署会发出批准信，而考生必须在考试时向监考员出示此信。如有任何疑

问，应立即致电 2713 7262 向运输署驾驶事务组（总部）查询。

成绩通知书

考生在完成考试后约 15 分钟内，于排期事务处 36 号柜台领取成绩单。

但考生如在考试前已被法庭判令停牌，其考试成绩将被取消，而所缴交的考

试费用亦不会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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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考生申请领取驾驶执照和不及格考生申请重考事项 

(1)及格考生

根据《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第 374B 章第 11 条及第 15 条之规定，凡申

请新领、续领或加领商用车辆之正式驾驶执照的人士，必须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份证持有人；或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以外的香港身份证持有人，并且不受任

何逗留条件所规限，但《入境条例》 (第 115 章)第 2(1)条所界定的逗留期限除外。

的士笔试及格考生须于考试及格日起计四个工作天后（但不超过三年）向本

署申请领取或加领驾驶执照。如经牌照事务处柜位、投递或邮寄申请，下列为所

需文件： — 

1.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正本或副本；或 
2. 如你并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持有人，须提供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以

外的香港身份证的正本或副本，以及能证明申请人不受任何逗留条件所规

限（但《入境条例》（第 115 章）第 2(1)条所界定的逗留期限除外）的

证明文件（如旅行证件上的入境盖章 ╱标签、由香港入境处发出的签证文

件╱其他进入许可文件等）的正本或副本；及 
3. 最近三个月发出的现时地址证明（住址及通讯地址）正本或副本（例如水

电煤或电讯公司账单、银行、保险公司、政府部门、本地大学、国际或本

地注册的慈善机构发出的文件等）；及 
4. 填妥的正式驾驶执照申请表（TD 557）；及 
5. 应缴的正式驾驶执照费用（不适用加签驾驶执照）；及 
6. 的士司机职前课程的课程证书正本，证书内所指明的完成课程日期须为申

请的士正式驾驶执照日期之前的一年内（适用于在 2020 年 10 月 1 日

或以后报考的士笔试的人士）； 及 
7. 注册医生签发的运输署体格检验证明书（TD 256）（只适用于七十岁或

以上的申请人）。

及格人士亦可以透过邮寄递交以上手续，邮寄至「东九龙邮政信箱 68115 号，

运输署观塘牌照事务处」。邮资不足的信件将不获接收。为使邮件能妥善送达本

署，请确保邮件贴上足够邮资及注明回邮地址。

申请人如欲经网上申请驾驶执照，须持有已启用数码签署功能的「智方便+」

账 户 或 效 的 个 人 数 码 证 书 。 详 情 请 参 阅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网 页 ：  
https://www.gov.hk/sc/residents/transport/drivinglicense/onlineservic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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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向运输署申请牌证或续牌时，必须提供一个常用及可接收透过短讯或

电子邮件联络他的香港流动电话号码或电邮地址，作为「电子联络方式」。申请

人必须以一次性密码核实该「电子联络方式」，运输署才会处理该申请。详情请

参阅运输署专题网站： 
https://www.td.gov.hk/sc/public_forms/td_forms/ecmvt/index.html。

根据现行《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第 374B 章），及格考生若在考

试及格日起计三年后才办理领取的士正式驾驶执照的手续，本署将不会发出有关

的驾驶执照。

各牌照事务处地址 电话

香港牌照事务处：香港金钟道 95 号统一中心 3 楼 2804 2636

九龙牌照事务处：九龙长沙湾道 303 号长沙湾政府合署 2 楼 2150 7728

观塘牌照事务处：九龙观塘鲤鱼门道 12 号东九龙政府合署 5 楼 2775 6835

沙田牌照事务处：新界沙田上禾輋路 1 号沙田政府合署 2 楼 2606 1468

如欲亲自或授权代理人经牌照事务处柜位提交申请，为节省轮候时间，你

可先到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 
(https://www.gov.hk/sc/residents/transport/drivinglicense/abs.htm) 或致电 24 小时预

约热线 3763 8080 预约柜位服务。未有预约的申请人必须于现场取即日筹号才可

使用柜位服务提交驾驶考试及驾驶执照相关申请。有关派筹轮候系统的详情及即

日筹数量，请参阅本署网页： 
https://www.td.gov.hk/sc/public_services/licences_and_permits/tqts/index.html。

（2）不及格考生

如想重考的士笔试，可循以下途径申请： 

 邮寄申请：

请将下列文件寄往「沙田中央邮政信箱 79 号运输署」，信封面请注明《驾驶

考试申请（商用车辆）(TD321)》： 

1.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香港身份证／其他认可身份证明文件副本（所示

的证件须与运输署纪录相符）； 
2. 填妥的商用车辆驾驶考试申请表格（TD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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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近三个月发出的现时地址证明（住址及通讯地址）正本或副本（例如水

电煤或电讯公司账单、银行、保险公司、政府部门、本地大学、国际或

本地注册的慈善机构发出的文件等）； 
4. 应缴的驾驶考试表格费用（请以划线支票或银行本票缴付，抬头请写「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切勿邮寄现款）；及 
5. 注册医生签发的运输署体格检验证明书（ TD 256）（只适用于七十岁或以

上的申请人）。 

 网上申请： 

1. 网上预约的士笔试请登入下列香港政府一站通网址： 
http://www.gov.hk/sc/residents/transport/drivinglicense/roadtest.htm 

2. 点选「网上预约驾驶考试」 
3. 于「请选择服务」一栏点选「预约驾驶考试（尾期）」以进行申请手续

（切勿点选「预约重考生快期」）

（注：申请人需有认可核证机构签发的有效个人数码证书或已启用数码签署

功能的「智方便」帐户（即「智方便 +」）以供认证，及以信用卡（Visa、MasterCard、 
UnionPay 或 JCB）、「缴费灵」户口、「转数快」户口或中国内地电子钱包

（支付宝、微信支付或云闪付）进行网上付款。详情请向驾驶考试排期事务

处查询（电话：2771 7723）。）

（3）驾驶考试成绩

驾驶考试成绩须经本署最后审核为实。若在审核过程中发现成绩判断错误而

须更改，本署会另函通知考生前来本署办理有关更改纪录的手续。

查阅答错的试题

的士笔试不及格的考生可于办公时间内（系统保养日除外）携同身份证明文

件向运输署驾驶考试笔试中心（九龙长沙湾道 303 号长沙湾政府合署 2 楼）36 号

柜台提出申请查阅答错的试题及其选择的答案。

每位不及格考生只可就最近一次笔试提出最多两次查阅试题申请；如已取得

新的考期，则不可在新考期前的一星期内查阅试题。

请注意，申请人只可于运输署驾驶考试笔试中心指定电脑进行查阅及只可查

阅其答错的试题及其选择的答案。在查阅试题期间，考生可翻查备试资料，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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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任何形式抄录试题内容或进行任何书写，而运输署亦不会提供有关试题的正

确答案，但会应考生要求，提示正确答案在备试资料的页数及段落。

由于电脑系统未能于系统保养日提供查阅试题服务，请申请人在前往驾驶考

试笔试中心前，先致电 2150 7777 查询。

查询

如对的士笔试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下列电话查询：

查询事项 联络电话

商用车辆驾驶考试申请 2158 5908

改期及其他事项 2771 7723 / 2606 1676

二零二五年十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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